
百中佳财税培训学院校企合作基地的规范性说明

我校与广东百中佳财税顾问有限公司共同成为百中佳财税专业掊训学院为校企合作基

地，经双方签订人才培养校企合作协议，并且学校有较为完善的相关制度文件作为保障，形

成了校企合作的规范性内容，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校企合作协议明确了合作内容、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明确了联合办学及专班外聘

教师课酬支付标准及方式，有确定的协议期限和终止时间，确定了双方违约责任、免责声明

保密、争议解决和其他规定等内容

二、校企合作制度保障

学校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方面的相关制度及管理办法以保障校企合作

的规范性。校企双方签订了《人才培养校企合作协议》，学校制定了《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

校企合作组织架构》、《东莞市经济贸易学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制度汇编》、《东莞市经济

贸易学校校企人员互兼互聘管理方案》。

三、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学校和企业应根据市场需求和企业实际岗位要求，共同制定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

确保培养出的学生符合企业和社会需求。

四、相互开展师资培养

学校专业教师到企业实践锻炼，了解行业最新动态和企业实际需求，企业为学校教师提

供专业培训，提升教师实践教学能力，学校为企业人员提供教育教学方法培训，提高其教学

水平。

五、共同参与学生培养，开展“双主体”育人模式

校企双方共同制定实践教学计划和管理制度，明确实践教学的目标、内容、方法和考核

标准，共同培养学生，开展“双主体”育人模式。


